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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5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事项概述：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与

四川金虹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虹”）、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真火”）、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青铁”）、

顾宏凑共同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公司拟认缴四川金虹新增注册资本或者通

过认缴四川金虹新增注册资本与受让原股东所持股权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四川金

虹不超过 25%的股权。本次投资中四川金虹的投前估值不超过 4亿元，具体金额

在公司对四川金虹和青海青铁完成财务、法律、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后由双方

协商确定。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签署的为意向性的框架协议，具体的交易金额、股份

收购比例（如适用）、交易对方等内容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且该交易需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一、股权收购概述 

1、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要求，加快公司重点发展轨道交通产业链的步伐，优

化产业布局结构，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5日与各方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公

司拟认缴四川金虹新增注册资本或者通过认缴四川金虹新增注册资本与受让原

股东所持股权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四川金虹不超过 25%的股权。本次投资中四川

金虹的投前估值不超过 4 亿元，具体金额在公司对四川金虹和青海青铁完成财

务、法律、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后由双方协商确定。 

2、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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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将

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签署正式《投资意向协议》后实施，后续将

根据最终的审计、评估结果及对价情况确定应履行的审批程序。  

 

二、意向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四川金虹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 四川金虹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57472754C 

住所 四川省彭州市丽春镇白鹤社区四组 

法定代表人 李向阳 

注册资本 贰佰万元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11月 20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11月 20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等离子技术研究及其设备制造；制造、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及配件；

销售防腐材料；提供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机电

设备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104 万元，52%）、北京煜鼎增材制造研究院

有限公司（20万元，10%）、成都远创锐智科技中心（有限合伙）（16

万元，8%）、成都悦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万元，20%）、

葛增柱（2万元，1%）、徐建益（4万元，2%）、伦朝薇（14万元，7%） 

 

2、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773983750 

住所 成都高新区肖家河中街 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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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壹仟壹佰壹拾壹万壹仟壹佰壹拾壹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26日 

营业期限 2011年 7月 26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太阳能、能源、环保、机电技术研发并提供技术咨询；销售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环境工程设计、施工（涉及资质许可的凭资质

证经营）；机械专业设备清洗服务。 

股东情况 李向阳（230万元，20.7%）、李露（222.5万元，20.03%）、何泽（20

万元，1.8%）、李童欣（222.3111 万元，20.01%）、尚士宏（54万元，

4.86%）、青岛厚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00万元，9%）、周涛（222.3

万元，20.01%）、黄山（40万元，3.6%） 

 

3、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3000781432745Y 

住所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海鑫大道 

法定代表人 顾宏凑 

注册资本 壹亿壹仟捌佰万圆整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6年 12月 12日 

营业期限 2006年 12月 12日至 2020年 12月 11日 

经营范围 加工各种铁路配件；铁路器材及配件、铁路养路机械、五金交电、建

材、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日用杂品、劳保用品的销

售；铁路道岔的生产；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利用；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

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贸易。（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

证经营） 

股东情况 顾宏凑（11800万元，100%） 

 

4、顾宏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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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6196312****78 

住所 浙江省三门县珠岙镇岭口村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珠岙镇岭口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名称 四川金虹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057472754C 

住所 四川省彭州市丽春镇白鹤社区四组 

法定代表人 李向阳 

注册资本 贰佰万元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 11月 20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11月 20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等离子技术研究及其设备制造；制造、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及配件；

销售防腐材料；提供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仪器仪表、机械设备、五金产品、机电

设备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104 万元，52%）、北京煜鼎增材制造研究院有

限公司（20万元，10%）、成都远创锐智科技中心（有限合伙）（16万

元，8%）、成都悦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万元，20%）、

葛增柱（2万元，1%）、徐建益（4万元，2%）、伦朝薇（14 万元，7%） 

2、业务发展情况 

四川金虹主要从事等离子技术在轨道交通、3D 打印等领域的应用，其研制

的专用成套设备“一种层流等离子表面点状热处理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获得发明专利，实现了批量生产，并于 2017年 11月获得中国铁路总公司技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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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认定，并获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成果技术评审证书，分别在南宁铁路局柳州工

务段，铁路青藏集团西宁工务段，成都铁路局重庆工务段、贵阳工务段、六盘水

工电段、绵阳工务段、内江工务段，南昌铁路局南昌工务段、鹰潭工务段，兰州

铁路局武威工务段以及大秦铁路大同工务段进行了扩大试用，目前已在全国铁路

成都局、哈尔滨局、南宁局等十五个路局，国家能源集团、上海地铁、南京地铁、

大连港等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大量应用。经抽取部分样品进行第三方检测结

果表明：处理后的道岔尖轨及线路小半径曲线钢轨寿命提高 3-6倍。以上应用为

国内及至全球首次将层流等离子体表面强化技术运用于钢轨处理工艺，分别获得

中国铁路成都局铁路有限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铁道学会进步三等奖。 

同时，经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检测及成都铁路局等多个路局现场使用证明，轨

距挡板和弹条等铁路工务配件，经乙方合金渗层防腐技术处理后，具有抗腐蚀性

能优良、表面耐磨性好、附着力强、可经受安装过程中的撞击、现场维修更换方

便等优点，常态下使用可保 10 年以上不锈蚀，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有效减少

了养护维修工作量。 

 

四、《投资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2019 年 10月 25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各方共同签署了《投

资意向协议》。  

甲方：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金虹等离子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成都真火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青海青铁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戊方：顾宏凑 

 

初步投资方案 

甲方拟认缴乙方新增注册资本或者通过认缴乙方新增注册资本与受让原股

东所持股权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乙方不超过 25%的股权。 

本次投资中乙方的投前估值不超过 4亿元，具体金额在甲方对乙方和丁方完

成财务、法律、业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后由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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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先决条件 

在本协议生效后且以下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或全部或部分由甲方书面豁

免）后，甲方才有义务实施本协议约定的投资事项： 

（1）乙方与丁方的业务和股权重组实施完毕（如在该业务和股权重组过程

中，最终采取丁方收购乙方股权的方式，则甲方的投资对象调整为丁方）； 

（2）乙方与丙方就不同领域的等离子技术归属已完成明确的划分，将应用

于金属类产品的等离子技术有关的人员、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

存量业务均转移至乙方，清理完毕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或提出甲方认可的

清理方案； 

（3）乙方与丁方的业务和股权重组的同时， 丙方所有股东调整为直接持有

乙方股权，乙方核心人员李向阳、李露不再持有丙方的股权； 

（4）甲方已完成对乙方、丁方的业务、财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且尽职调查

中不存在影响甲方投资决策的业务、财务和合规性方面的重大瑕疵； 

（5）本次投资已履行完毕甲方的内部决策程序； 

（6）本次投资已获得所有相关的同意及批准，包括乙方、相关第三方（如

有）的批准、授权，以及所有相关管理机构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相关声明与承诺 

乙方对研制的专用成套设备“一种层流等离子表面点状热处理系统”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发明专利，实现了批量生产，并于 2017年 11月获得中国

铁路总公司技术评审认定，并获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成果技术评审证书，分别在

南宁铁路局柳州工务段，铁路青藏集团西宁工务段，成都铁路局重庆工务段、贵

阳工务段、六盘水工电段、绵阳工务段、内江工务段，南昌铁路局南昌工务段、

鹰潭工务段，兰州铁路局武威工务段以及大秦铁路大同工务段进行了扩大试用，

目前已在全国铁路成都局、哈尔滨局、南宁局等十五个路局，国家能源集团、上

海地铁、南京地铁、大连港等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大量应用。经抽取部分样

品进行第三方检测结果表明：处理后的道岔尖轨及线路小半径曲线钢轨寿命提高

3-6倍。以上应用为国内及至全球首次将层流等离子体表面强化技术运用于钢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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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艺，分别获得中国铁路成都局铁路有限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铁道学

会进步三等奖。 

同时，经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检测及成都铁路局等多个路局现场使用证明，轨

距挡板和弹条等铁路工务配件，经乙方合金渗层防腐技术处理后，具有抗腐蚀性

能优良、表面耐磨性好、附着力强、可经受安装过程中的撞击、现场维修更换方

便等优点，常态下使用可保 10 年以上不锈蚀，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有效减少

了养护维修工作量。 

本次投资完成后，丙方不再从事任何应用于金属类产品的等离子技术的研发

和利用，也不再拥有任何应用于金属类产品的等离子技术有关的基础专利和非专

利技术。 

乙方和丁方实施业务和股权重组以及本次投资均以乙方实现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包括但不限于科创板）为目标，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筹备

及审核过程中，基于届时监管部门的审核要求须将应用于非金属类产品的等离子

技术一并纳入拟上市主体的，丙方承诺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以公允价格将其拥

有的应用于非金属类产品的等离子技术及相关业务和资产转让予拟上市主体。 

如在本次投资实施完毕后 60 个月内，乙方无法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由各方协商确定后续处置安排，该等安排包括但不限于：（1）由甲方进

一步收购乙方其他股东所持的剩余全部或部分股权，实现对乙方的控制；（2）

使甲方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并退出。尽管有上述约定，本次投资实施完毕后，在

满足上市公司并表要求的前提下，经各方友好协商，也可提前启动甲方对乙方其

他股东所持剩余股权的收购事宜。 

 

五、后续工作安排 

本次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后，公司将着手对四川金虹进行尽职调查，并将

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其进行审计、评估。本次交易需另行签署正

式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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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仅为意向性、框架性协议，各方尚需根据尽职

调查结果进一步协商谈判，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再行签订正

式协议。本次投资事项的具体内容将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可能发生后续正式

协议各方未达成一致而无法签署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投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